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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2 0 0 電 腦 輔 助 立 體 製 圖  丙 級  工 作 項 目 0 1 ： 基 本 工 作  

 

1 . ( 1 )  隨 機 存 取 記 憶 體 通 稱 為 R A M  R O M  D A M  D O M 。  

2 . ( 3 )  磁 碟 作 業 系 統 簡 稱 D A S  D I S  D O S  D S K 。  

3 . ( 4 )  目 前 市 面 上 常 用 的 隨 身 碟 ， 大 多 採 用 何 種 介 面 來 輸 資 料 P C I 

P C M C I A  S C S I  U S B 。  

4 . ( 2 )  M S - D O S 用 來 辨 識 批 次 檔 之 副 檔 名 為 B A S  B A T  C O M  T X T。

5 . ( 4 )  電 腦 螢 幕 解 析 度 的 單 位 是 B i t  B y t e  D P I  P i x e l 。  

6 . ( 4 )  電 腦 螢 幕 輸 出 品 質 ， 其 決 定 的 標 準 為頻 寬速 度顏 色解 析 度 。

7 . ( 3 )  在 P C 中 ， C P U 之 M H z 的 數 值 愈 大 ， 表 示 其 C P U 品 質 愈 高品 質

愈 低運 算 速 度 愈 快運 算 速 度 愈 慢 。  

8 . ( 4 )  電 腦 程 式 著 作 財 產 權 之 存 續 期 限 為 2 0 年 3 0 年 4 0 年 5 0 年 。

9 . ( 2 )  依 現 行 著 作 權 法 規 定 ， 不 易 證 明 損 害 之 實 際 金 額 時 ， 得 請 求 法 院 判 決

的 損 害 賠 償 金 額 為 5 0 萬 元 1 0 0 萬 元 1 5 0 萬 元 2 0 0 萬 元 。  

1 0 . ( 2 )  在 P C 中，負 責 接 受 及 解 譯 命 令 之 單 元 為輸 入 單 元控 制 單 元記 憶

單 元算 術 邏 輯 單 元 。  

1 1 . ( 3 )  評 量 雷 射 印 表 機 列 印 速 度 的 數 值 為 B B S  D P I  P P M  R P M 。  

1 2 . ( 3 )  儲 存 設 備 中 ， 存 取 速 度 較 快 的 為磁 片磁 帶硬 碟光 碟 。  

1 3 . ( 3 )  1 M B 等 於 2     B y t e s 。  

1 4 . ( 3 )  具 有 將 數 位 信 號 與 類 比 信 號 互 作 轉 換 之 功 能 為 C P U  H U B 

M O D E M  R S - 2 3 2 。  

1 5 . ( 4 )  C A D 軟 體 是 屬 於作 業 系 統編 譯 程 式直 譯 程 式應 用 軟 體 。  

1 6 . ( 1 )  C A D 系 統 中 所 用 的 數 位 板 ( D i g i t i z e r ) 是 屬 於輸 入 單 元輸 出 單 元

記 憶 單 元控 制 單 元 。  

1 7 . ( 3 )  表 示 電 腦 螢 幕 大 小 的 規 格 為螢 幕 水 平 寬螢 幕 垂 直 高螢 幕 對 角 線

長螢 幕 面 積 。  

1 8 . ( 2 )  評 量 噴 墨 繪 圖 機 輸 出 品 質 之 單 位 是 C P I  D P I  P P M  P i x e l 。  

1 9 . ( 1 )  電 腦 要 執 行 暖 開 機 ， 其 功 能 鍵 為 C t r l ＋ A l t ＋ D e l  E n d  H o m e

 S h i f t 。  

2 0 . ( 4 )  由 一 群 命 令 所 構 成 的 文 字 檔 稱 為執 行 檔命 令 檔資 料 檔批 次

檔 。  

2 1 . ( 3 )  作 業 系 統 的 功 能 為控 制 磁 碟 機 運 轉 加 速加 速 電 腦 連 線 速 率控 制

電 腦 正 常 運 作加 快 程 式 運 算 速 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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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2 . ( 2 )  3 . 5 吋 1 . 4 4 M B 磁 片，每 軌 所 含 磁 區 數 為 1 5 個 1 8 個 8 0 個 5 1 2

個 。  

2 3 . ( 2 )  機 械 工 作 圖 所 用 的 尺 度 單 位 是 m  m m  c m μ m 。  

2 4 . ( 3 )  建 築 施 工 圖 所 用 的 尺 度 單 位 是 m  m m  c m μ m 。  

2 5 . ( 3 )  分 割 硬 碟 容 量 所 使 用 之 程 式 為 D I S K C U T  S E C T I O N  F D I S K 

F O R M A T 。  

2 6 . ( 3 )  比 例 尺 上 1 / 1 0 0 m 表 示 其 刻 度 上 之 數 值 單 位 為㎡ m  c m  m m。

2 7 . ( 4 )  硬 碟 格 式 化 所 使 用 之 程 式 為 D E F R A G  D I S K S C A N  F D I S K 

F O R M A T 。  

2 8 . ( 1 )  M S - W I N D O W S 的 檔 案 資 夾 結 構 為樹 狀星 狀環 狀網 狀 。  

2 9 . ( 3 )  硬 碟 資 料 備 份 所 用 的 命 令 為 D I S K C O P Y  X C O P Y  B A C K U P 

R E S T O R E 。  

3 0 . ( 4 )  唯 讀 記 憶 體 通 稱 為 M A M  M E M  R A M  R O M 。  

3 1 . ( 3 )  一 個 B y t e 之 位 元 數 為 6 個 7 個 8 個 9 個 。  

3 2 . ( 4 )  1 G B 等 於 2     B y t e s 。  

3 3 . ( 4 )  1 K B 等 於 1 0 0 0 B i t s  1 0 2 4 B i t s  1 0 0 0 B y t e s  1 0 2 4 B y t e s 。  

3 4 . ( 2 )  視 窗 應 用 軟 體 標 題 列 右 上 角 中 「 」 按 鈕 表 示最 大 化

最 小 化還 原關 閉 。  

3 5 . ( 1 )  視 窗 應 用 軟 體 標 題 列 右 上 角 中 「 」 按 鈕 表 示最 大 化

最 小 化還 原關 閉 。  

3 6 . ( 3 )  視 窗 應 用 軟 體 標 題 列 右 上 角 中 「 」 按 鈕 表 示最 大 化

最 小 化還 原關 閉 。  

3 7 . ( 4 )  在 M S - W I N D O W S  2 0 0 0 或 以 上 版 本 ， 要 啟 動 桌 面 圖 示 之 功 能 ， 滑 鼠

按 鈕 組 態 為 慣 用 右 手 時 ， 應 在 圖 示 上按 滑 鼠 左 鍵 一 下按 滑 鼠 右 鍵

一 下快 按 滑 鼠 右 鍵 二 下快 按 滑 鼠 左 鍵 二 下 。  

3 8 . ( 2 )  在 M S - W I N D O W S  2 0 0 0 或 以 上 版 本 ， 要 顯 示 快 顯 功 能 表 ， 滑 鼠 按 鈕

組 態 為 慣 用 右 手 時 ， 應按 滑 鼠 左 鍵 一 下按 滑 鼠 右 鍵 一 下快 按 滑

鼠 右 鍵 二 下快 按 滑 鼠 左 鍵 二 下 。  

3 9 . ( 2 )  在 M S - W I N D O W S  2 0 0 0 或 以 上 版 本 ， 要 選 取 多 個 非 連 續 的 檔 案 ， 在

選 取 前 應 先 按 住 A l t 鍵 C t r l 鍵 E s c 鍵 S h i f t 鍵 。  

4 0 . ( 4 )  在 M S - W I N D O W S  2 0 0 0 或 以 上 版 本 ， 要 選 取 多 個 連 續 的 檔 案 ， 在 選

取 前 應 先 按 住 A l t 鍵 C t r l 鍵 E s c 鍵 S h i f t 鍵 。  

4 1 . ( 2 )  在 M S - W I N D O W S  2 0 0 0 或 以 上 版 本 ， 將 選 定 的 C 磁 碟 中 的 檔 案 拖 曳



3  

到 A 磁 碟 的 動 作 為搬 移複 製剪 下刪 除 。  

4 2 . ( 3 )  製 圖 時 ， 為 表 示 出 目 視 不 到 的 形 狀 ， 所 用 的 線 條 為中 心 線折 斷 線

虛 線實 線 。  

4 3 . ( 2 )  製 圖 所 用 線 條 之 粗 細 中 ， 粗 實 線 應 用 在 畫剖 面 線可 見 之 輪 廓 線

隱 藏 之 輪 廓 線折 斷 線 。  

4 4 . ( 3 )  繪 圖 時 ， 若 遇 線 條 重 疊 ， 最 優 先 的 是中 心 線隱 藏 線輪 廓 線剖

面 線 。  

4 5 . ( 3 )  若 A 表 中 心 線 ， B 表 隱 藏 線 ， C 表 可 見 輪 廓 線 ， 則 依 線 條 優 先 順 序 為

 A B C  B C A  C B A  C A B 。  

4 6 . ( 2 )  隱 藏 線 以 虛 線 的 形 式 表 示，其 線 段 每 段 長 約 1 m m  3 m m  5 m m 

7 m m 。  

4 7 . ( 1 )  在 國 際 標 準 組 織 ( I S O ) 中 對 工 程 圖 之 線 條 寬 度 共 分 為 九 種 標 準 線 寬，是

依 據 標 準 圖 大 小 邊 長 的 比 值     的 關 係 制 定 。  

4 8 . ( 2 )  繪 圖 時 ， 為 表 示 圓 柱 體 、 圓 錐 體 等 對 稱 物 體 ， 須 畫 出折 斷 線中 心

線虛 線剖 面 線 。  

4 9 . ( 1 )  中 心 線 線 型 長 線 段 與 中 間 點 之 間 隔 可 為 1 m m  2 m m  3 m m 

4 m m 。  

5 0 . ( 3 )  虛 線 是 以間 斷 的 粗 線間 斷 的 細 線間 斷 的 中 線連 續 的 細 線  表

示 。  

5 1 . ( 2 )  圖 學 所 使 用 之 線 型 中 ， 唯 一 的 中 線 是實 線虛 線中 心 線鏈 線 。

5 2 . ( 3 )  字 體 的 大 小 是 以字 體 面 積字 體 高 寬 比字 體 高 度字 體 寬 度  來

決 定 。  

5 3 . ( 3 )  製 圖 中，中 文 字 的 筆 劃 粗 細，約 為 字 高 的 1 / 8  1 / 3  1 / 1 5  1 / 1 0。

5 4 . ( 4 )  依 C N S 規 定 ， 斜 體 阿 拉 伯 字 之 傾 斜 角 度 為 3 0 ° 4 5 ° 6 0 ° 7 5 ° 。

5 5 . ( 1 )  長 形 的 中 文 體 字 寬 為 字 高 的 3 / 4  4 / 3  3 / 5  5 / 3 。  

5 6 . ( 3 )  中 文 工 程 字 ， 行 與 行 的 間 隔 約 為 字 高 的 1 / 4  1 / 2  2 / 3  3 / 2 。  

5 7 . ( 2 )  寬 形 的 中 文 體 ， 其 字 寬 為 字 高 的 3 / 4  4 / 3  3 / 5  5 / 3 。  

5 8 . ( 4 )  阿 拉 伯 數 字 筆 劃 的 粗 細 ， 約 為 字 高 的 1 / 8  1 / 3  1 / 1 5  1 / 1 0 。  

5 9 . ( 1 )  C N S 標 準 規 定 ， 中 文 字 以 印 刷 鉛 字 中 的 何 種 字 體 為 主等 線 體隸 書

體楷 書 體中 圓 體 。  

6 0 . ( 2 )  “ ψ ＂ 符 號 表 示半 徑直 徑球 形錐 度 。  

6 1 . ( 2 )  中 國 國 家 標 準 英 文 之 簡 稱 為 D I N  C N S  J I S  I S O 。  

6 2 . ( 3 )  製 圖 時 ， 圖 框 線 應 為粗 鏈 線細 實 線粗 實 線虛 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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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3 . ( 3 )  C N S 標 準 中 規 定，裝 訂 邊 的 圖 框 距 紙 邊 為 1 5 m m  2 0 m m  2 5 m m

 3 0 m m 。  

6 4 . ( 1 )  為 了 便 於 圖 面 管 理 ， 通 常 會 將 設 計 圖 摺 成 何 種 規 格 為 基 準 A 4  B 4

 A 5  B 5 。  

6 5 . ( 1 )  圖 紙 裝 訂 成 冊 摺 疊 時 ， 圖 面 之 標 題 欄 必 須 摺 在上 面背 面內 側

底 面 。  

6 6 . ( 4 )  標 題 欄 上 之 零 件 表 ， 為 便 利 變 更 設 計 時 增 加 零 件 項 目 ， 必 要 時 可向

左向 右向 下向 上  延 伸 。  

6 7 . ( 2 )  一 平 面 上 不 共 線 的 任 意 三 點 可 決 定 一橢 圓圓拋 物 線漸 開 線 。

6 8 . ( 4 )  兩 內 切 圓 之 連 心 線 等 於兩 直 徑 和兩 半 徑 和兩 直 徑 差兩 半 徑

差 。  

6 9 . ( 1 )  一 點 移 動 時 ， 其 與 二 定 點 間 距 離 之 和 恒 為 常 數 ， 該 動 點 所 移 動 的 軌 跡

為橢 圓圓拋 物 線漸 開 線 。  

7 0 . ( 2 )  兩 外 切 圓 之 連 心 線 等 於兩 直 徑 和兩 半 徑 和兩 直 徑 差兩 半 徑

差 。  

7 1 . ( 4 )  一 直 線 與 圓 周 相 切 於 一 點 ， 此 點 和 圓 心 連 線 與 該 直 線 的 夾 角 應 為 4 5

° 6 0 ° 7 5 ° 9 0 ° 。  

7 2 . ( 3 )  正 多 邊 形 之 角 頂 點 接 於 圓 周 上 稱 為 圓 的內 切外 切內 接外 接  正

多 邊 形 。  

7 3 . ( 1 )  一 平 面 上 ， 兩 外 切 圓 之 內 公 切 線 為一 條二 條三 條四 條 。  

7 4 . ( 2 )  半 圓 的 圓 周 角 為 6 0 ° 9 0 ° 1 2 0 ° 1 8 0 ° 。  

7 5 . ( 2 )  五 邊 形 可 以 分 為二 個三 個四 個五 個  三 角 形 。  

7 6 . ( 1 )  正 八 面 體 為 八 個正 三 角 形正 四 角 形正 五 角 形正 六 角 形 。  

7 7 . ( 3 )  五 邊 形 之 內 角 和 為 1 8 0 ° 3 6 0 ° 5 4 0 ° 7 2 0 ° 。  

7 8 . ( 1 )  一 平 面 切 割 直 立 圓 錐 ， 若 該 平 面 與 錐 軸 垂 直 時 ， 則 其 截 面 為正 圓

橢 圓拋 物 線雙 曲 線 。  

7 9 . ( 2 )  左 圖 若 已 畫 好 圖 形 時，再 以 何 種 畫 法 最 快旋 轉陣 列

鏡 射複 製 。  

8 0 . ( 3 )  左 圖 若 已 畫 好 圖 形 時 ， 再 以 何 種 畫 法 最 快旋 轉陣 列

鏡 射複 製 。  

8 1 . ( 4 )  正 立 方 體 共 有 幾 個 平 面 3 個 4 個 5 個 6 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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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2 . ( 3 )  用 一 平 面 切 割 直 立 圓 錐 ， 若 該 平 面 包 含 錐 軸 ， 其 截 面 為圓橢 圓

三 角 形拋 物 線 。  

8 3 . ( 4 )  兩 圓 不 相 切 時 ， 其 公 切 線 有 1 條 2 條 3 條 4 條 。  

8 4 . ( 4 )  在 圓 內 畫 內 接 多 邊 形 時 ， 可 直 接 用 半 徑 畫 出 的 為正 三 邊 形正 方 形

正 五 邊 形正 六 邊 形 。  

8 5 . ( 2 )  兩 直 線 相 垂 直 時 其 夾 角 為 6 0 ° 9 0 ° 1 2 0 ° 1 8 0 ° 。  

8 6 . ( 4 )  半 圓 的 圓 心 角 為 6 0 ° 9 0 ° 1 2 0 ° 1 8 0 ° 。  

8 7 . ( 3 )  A 3 圖 紙 的 大 小 為 2 9 7 × 2 1 0  2 7 0 × 1 9 7  4 2 0 × 2 9 7  3 9 4 × 2 7 0  m m。

8 8 . ( 2 )  所 謂 1 5 0 磅 的 圖 紙 是 指 多 少 張 全 開 大 小 的 圖 紙 重 量 ？ 1 0 0  5 0 0 

1 0 0 0  1 5 0 0 。  

8 9 . ( 4 )  A 0 圖 紙 為 A 3 圖 紙 的 2 倍 4 倍 6 倍 8 倍 。  

9 0 . ( 1 )  出 圖 細 緻 品 質 決 定 在 繪 圖 機 的 D P I  R A M  S R A M  D R A M 。  

9 1 . ( 2 )  視 窗 軟 體 中 要 輸 出 圖 形 在 使 用 前 應 該 設 定 好網 路新 增 印 表 機郵

件新 增 檔 案 。  

9 2 . ( 4 )  圖 形 輸 出 時 設 定 使 用 單 位 後 ， 接 著 應 該 設 定圖 紙 類 別影 像 輸 出 品

質光 源紙 張 大 小 。  

9 3 . ( 1 )  A 0 繪 圖 機 是 指 繪 圖 機 出 圖 最 大 寬 度 可 輸 出 1 1 8 9  8 4 1  5 9 4 

4 2 0  m m 。  

9 4 . ( 1 )  為 確 定 出 圖 結 果 ， 在 出 圖 前 要 先預 覽分 色環 境 規 畫打 光 。  

9 5 . ( 2 )  圖 紙 之 摺 疊 或 裝 訂 成 冊 ， 以 摺 成 下 列 何 種 圖 紙 大 小 A 5  A 4  A 3

 A 2 。  

9 6 . ( 1 )  橢 圓 的 長 徑 與 短 徑 之 關 係 互 為垂 直平 行斜 交傾 斜 。  

9 7 . ( 4 )  左 圖 畫 完 外 圓 後，內 部 圓 弧 要 畫 之 前 應 先 作圓 弧矩 陣複 製

等 分 。  

9 8 . ( 4 )  若 ∠ A ＋ ∠ B ＝ 9 0 ° 時，則 角 A 與 角 B 互 為補 角銳 角鈍 角餘 角。

9 9 . ( 4 )  視 窗 軟 體 中 使 用 網 路 之 公 用 繪 圖 機 出 圖 時 ， 應 設 定新 增 印 表 機網

路 T C P / I P 服 務網 路 印 表 機 。  

1 0 0 . ( 1 )  繪 圖 機 功 能 正 常 情 況 下 ， 輸 出 彩 色 立 體 圖 時 ， 造 成 色 彩 間 斷 不 連 續 之

原 因 為繪 圖 機 R A M 太 小縮 小 圖 形 比 例繪 圖 紙 張 太 大電 腦 的

R A M 太 大 。  

 

 



6  

1 5 2 0 0 電 腦 輔 助 立 體 製 圖  丙 級  工 作 項 目 0 2 ： 視 圖  

 

1 . ( 2 )  正 投 影 視 圖 中 ， 通 常 以 最 能 表 現 物 體 特 徵 之 視 圖 為俯 視 圖前 視 圖

後 視 圖側 視 圖 。  

2 . ( 4 )  正 投 影 中 ， 若 物 體 離 投 影 面 愈 遠 ， 則 其 視 圖愈 小愈 大不 一 定

大 小 不 變 。  

3 . ( 3 )  「 」符 號，表 示 所 採 用 之 投 影 法 為第 一 角 法第 二 角

法第 三 角 法第 四 角 法 。  

4 . ( 1 )  「 」符 號，表 示 所 採 用 之 投 影 法 為第 一 角 法第 二 角

法第 三 角 法第 四 角 法 。  

5 . ( 3 )  在 投 影 箱 水 平 面 上 所 得 之 投 影 圖 ， 稱 為前 視 圖側 視 圖俯 視 圖

後 視 圖 。  

6 . ( 1 )  在 投 影 箱 直 立 面 上 所 得 之 投 影 圖 ， 稱 為前 視 圖輔 助 視 圖俯 視 圖

仰 視 圖 。  

7 . ( 3 )  前 視 圖 可 表 達 物 體 的高 度 及 深 度深 度 及 寬 度寬 度 及 高 度厚 度

及 高 度 。  

8 . ( 1 )  側 視 圖 可 表 達 物 體 的高 度 及 深 度深 度 及 寬 度寬 度 及 高 度厚 度

及 高 度 。  

9 . ( 1 )  正 垂 面 在 三 個 主 要 投 影 視 圖 中 ， 呈 現一 面 二 線二 面 一 線三 面

三 線 。  

1 0 . ( 2 )  單 斜 面 在 三 個 主 要 投 影 視 圖 中 ， 呈 現一 面 二 線二 面 一 線三 面

三 線 。  

1 1 . ( 3 )  複 斜 面 在 三 個 主 要 投 影 視 圖 中 ， 呈 現一 面 二 線二 面 一 線三 面

三 線 。  

1 2 . ( 1 )  圓 柱 面 之 極 限 ， 其 投 影 為兩 平 行 直 線兩 平 行 曲 線不 平 行 直 線

一 直 線 。  

1 3 . ( 4 )  在 第 三 象 限 之 m 點 ， 正 確 投 影 為  

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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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 ( 2 )  在 第 一 象 限 之 m 點，正 確 投 影 為   

。  

1 5 . ( 1 )  一 直 線 與 水 平 投 影 面 垂 直 ， 則 在 直 立 投 影 面 上 可 得等 長 直 線縮 短

直 線平 面點 。  

1 6 . ( 3 )  工 作 圖 中 最 常 用 之 投 影 法 為透 視 圖 法斜 視 圖 法正 投 影 法等 角

圖 法 。  

1 7 . ( 2 )  第 三 角 法 投 影，俯 視 圖 的 位 置 在 前 視 圖 之左 方上 方右 方下 方。

1 8 . ( 3 )  第 三 角 法 投 影 ， 右 側 視 圖 的 位 置 在 前 視 圖 之左 方上 方右 方下

方 。  

1 9 . ( 2 )  直 立 角 錐 通 常 以 1 個 2 個 3 個 4 個  視 圖 表 示 。  

2 0 . ( 2 )  為 表 現 物 體 中 複 斜 面 之 實 形 ， 可 繪 製放 大 視 圖輔 助 視 圖剖 面 視

圖俯 視 圖 。  

2 1 . ( 1 )  正 投 影 中 ， 水 平 投 影 面 之 視 圖 為俯 、 仰 視 圖右 、 左 側 視 圖前 、

後 視 圖輔 助 視 圖 。  

2 2 . ( 2 )  正 投 影 之 每 一 視 圖 均 能 表 示 物 體一 度二 度三 度四 度  的 空 間

度 量 。  

2 3 . ( 1 )  正 投 影 之 俯 視 圖 可 表 示 物 體 之寬 、 深深 、 高高 、 寬寬 、 深 、

高 。  

2 4 . ( 1 )  前 視 圖 繪 在 俯 視 圖 上 方 而 右 側 視 圖 繪 在 前 視 圖 左 方 時 ， 所 使 用 的 投 影

法 為第 一 角 法第 二 角 法第 三 角 法第 四 角 法 。  

2 5 . ( 3 )  正 投 影 箱 展 開 後 ， 可 得 2 個 4 個 6 個 8 個  主 要 投 影 位 置 。

2 6 . ( 2 )  正 投 影 中 ， 其 投 射 線 必 定交 於 一 點互 相 平 行互 相 垂 直不 平 行

也 不 相 交 。  

2 7 . ( 1 )  一 個 實 心 圓 球 ， 用 1 個 2 個 3 個 4 個  正 投 影 視 圖 即 可 表 示 。

2 8 . ( 4 )  一 般 物 體 之 正 投 影 視 圖 常 用 6 個 5 個 4 個 3 個  來 表 示 。  

2 9 . ( 2 )  方 柱 體 通 常 可 採 用半 視 圖單 視 圖兩 視 圖三 視 圖  表 示 之 。  

3 0 . ( 3 )  中 國 國 家 標 準 規 定 ， 投 影 法 採第 一 角 法第 二 角 法第 一 、 三 角 法

同 等 適 用第 二 、 四 角 法 同 等 適 用 。  

3 1 . ( 2 )  某 平 面 的 圖 形 成 一 直 線 ， 則 此 面 必 與 投 影 面傾 斜垂 直平 行不

平 行 亦 不 相 交 。  

3 2 . ( 4 )  平 行 投 影 的 視 點 ， 置 於近 處畫 面 上適 當 距 離 處無 窮 遠 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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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3 . ( 3 )  俯 視 圖 可 表 示 物 體 的寬 、 高高 、 深深 、 寬寬 、 高 、 深 。  

3 4 . ( 1 )  左 圖 正 確 之 俯 視 圖 為  

 。  

3 5 . ( 3 )  左 圖 正 確 之 俯 視 圖 為   

。  

3 6 . ( 1 )  左 圖 正 確 之 俯 視 圖 為  

 。  

3 7 . ( 1 )  左 圖 正 確 之 俯 視 圖 為  

 。  

3 8 . ( 3 )  左 圖 正 確 之 俯 視 圖 為  

 。  

3 9 . ( 2 )  左 圖 正 確 之 俯 視 圖 為   

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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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0 . ( 4 )  左 圖 正 確 之 俯 視 圖 為  

 。  

4 1 . ( 3 )  左 圖 正 確 之 俯 視 圖 為  

 。  

4 2 . ( 3 )  左 圖 正 確 之 俯 視 圖 為  

 。  

4 3 . ( 1 )  左 圖 正 確 之 俯 視 圖 為   

。  

4 4 . ( 1 )  左 圖 正 確 之 右 側 視 圖 為   

。  

4 5 . ( 3 )  左 圖 正 確 之 右 側 視 圖 為  

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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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6 . ( 1 )  左 圖 正 確 之 右 側 視 圖 為   

。  

4 7 . ( 1 )  左 圖 正 確 之 右 側 視 圖 為  

 。  

4 8 . ( 4 )  左 圖 正 確 之 右 側 視 圖 為   

。  

4 9 . ( 4 )  左 圖 正 確 之 右 側 視 圖 為   

。  

5 0 . ( 2 )  左 圖 正 確 之 右 側 視 圖 為   

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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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1 . ( 1 )  左 圖 正 確 之 右 側 視 圖 為   

。  

5 2 . ( 3 )  左 圖 正 確 之 右 側 視 圖 為    。  

5 3 . ( 1 )  左 圖 正 確 之 右 側 視 圖 為   

。  

5 4 . ( 4 )  左 圖 正 確 之 前 視 圖 為   

。  

5 5 . ( 3 )  左 圖 正 確 之 前 視 圖 為  

 。  

5 6 . ( 4 )  左 圖 正 確 之 前 視 圖 為   

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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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7 . ( 3 )  左 圖 正 確 之 前 視 圖 為  

 。  

5 8 . ( 1 )  左 圖 正 確 之 前 視 圖 為  

 。  

5 9 . ( 4 )  左 圖 正 確 之 前 視 圖 為   

。  

6 0 . ( 3 )  左 圖 正 確 之 前 視 圖 為   

。  

6 1 . ( 4 )  左 圖 正 確 之 前 視 圖 為  

 。  

6 2 . ( 3 )  左 圖 正 確 之 右 側 視 圖 為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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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 

6 3 . ( 4 )  左 圖 正 確 之 前 視 圖 為  

 。  

6 4 . ( 4 )  左 圖 正 確 之 前 視 圖 為   

。  

6 5 . ( 2 )  左 圖 正 確 之 前 視 圖 為  

 。  

6 6 . ( 4 )  左 圖 a b 線 段 之 投 影 法 為第 一 角 法第 二 角 法第

三 角 法第 四 角 法 。  

6 7 . ( 3 )  左 圖 m 點 之 投 影 法 為第 一 角 法第 二 角 法第 三 角 法

第 四 角 法 。  

6 8 . ( 1 )  左 圖 m 點 之 投 影 法 為第 一 角 法第 二 角 法第 三 角 法

第 四 角 法 。  

6 9 . ( 2 )  左 圖 m 點 之 投 影 法 為第 一 角 法第 二 角 法第 三 角 法第 四

角 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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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0 . ( 4 )  左 圖 m 點 之 投 影 法 為第 一 角 法第 二 角 法第 三 角 法

第 四 角 法 。  

7 1 . ( 3 )  單 斜 面 是 與 三 個 主 要 投 影 面都 垂 直垂 直 二 個垂 直 一 個都 不 垂

直 。  

7 2 . ( 2 )  為 表 現 物 體 中 斜 面 之 實 形 ， 可 繪 製放 大 圖輔 助 視 圖俯 視 圖剖

視 圖 。  

7 3 . ( 4 )  複 斜 面 是 與 三 個 主 要 投 影 面都 垂 直垂 直 一 個垂 直 二 個都 不 垂

直 。  

7 4 . ( 4 )  左 圖 正 確 之 輔 助 視 圖 為  

 。  

7 5 . ( 4 )  左 圖 正 確 之 輔 助 視 圖 為  

 。  

7 6 . ( 4 )  左 圖 正 確 之 輔 助 視 圖 為  

 。  

7 7 . ( 1 )  左 圖 正 確 之 輔 助 視 圖 為   

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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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8 . ( 3 )  左 圖 正 確 之 輔 助 視 圖 為  

 。  

7 9 . ( 1 )  一 單 斜 面 在 主 要 三 視 圖 中 總 共 呈 現二 面 一 線一 面 二 線三 線三

面 。  

8 0 . ( 3 )  物 體 在 斜 面 上 之 法 線 視 圖 稱 為等 角 圖透 視 圖輔 助 視 圖剖 視

圖 。  

8 1 . ( 3 )  左 圖 適 當 的 前 視 圖 習 用 表 示 法 為  

    。  

8 2 . ( 2 )  左 圖 適 當 的 俯 視 圖 習 用 表 示 法 為  

    。  

8 3 . ( 4 )  左 圖 適 當 的 俯 視 圖 習 用 表 示 法 為  

    。  

8 4 . ( 1 )  下 圖 繪 製 對 角 交 叉 細 實 線 係 表 示 該 處 為一 平 面一 凸 面一 曲 面

一 凹 面 。  

 

8 5 . ( 1 )  如 下 圖 所 示 ， 較 長 物 體 的 視 圖 表 達 ， 為 節 省 圖 面 空 間 所 用 者 ， 稱 為

中 斷 視 圖轉 正 視 圖局 部 放 大 視 圖虛 擬 視 圖 。  

 

8 6 . ( 1 )  下 圖 表 示 一 對 稱 物 體 ， 其 中 俯 視 圖 的 表 現 方 式 稱 為半 視 圖對 稱 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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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體 圖透 視 圖 。  

 

8 7 . ( 1 )  左 圖 的 視 圖 表 示 法 為轉 正 視 圖局 部 放 大 視 圖中 斷

視 圖虛 擬 視 圖 。  

8 8 . ( 3 )  轉 正 視 圖 的 目 的 為表 示 斷 面 形 狀放 大 視 圖簡 化 繪 製 手 續 及 節 省

時 間縮 短 視 圖 。  

8 9 . ( 4 )  物 體 某 部 位 在 視 圖 中 太 小 ， 不 容 易 表 示 形 狀 或 標 註 尺 度 時 ， 可 將 該 部

位 依 適 當 之 比 例 繪 製 於 圖 面 上 相 近 位 置 者 ， 稱 為虛 擬 視 圖轉 正 視

圖中 斷 視 圖局 部 放 大 視 圖 。  

9 0 . ( 1 )  物 體 某 部 位 形 狀 在 視 圖 中 並 不 存 在 ， 但 為 表 明 其 形 狀 或 相 關 位 置 時 ，

常 以 細 鏈 線 表 示 該 部 位 特 徵 者 ， 稱 為虛 擬 視 圖轉 正 視 圖中 斷 視

圖局 部 放 大 視 圖 。  

9 1 . ( 2 )  圖 面 上 如 不 能 用 視 圖 或 尺 度 完 整 表 達 的 資 料 ， 而 以 文 字 說 明 者 稱 為

字 法註 解圖 示線 型 。  

9 2 . ( 3 )  標 註 圓 的 直 徑 或 半 徑 尺 度 時 ， 尺 度 線 必 須 通 過 或 指 向切 線四 分 點

圓 心圓 周 上 一 定 點 。  

9 3 . ( 1 )  依 C N S 規 定 ， 斜 度 表 示 符 號 為   

。  

9 4 . ( 4 )  當 表 達 一 幾 何 圖 形 之 中 心 點 位 置 時 ， 其 尺 度 界 線 就 是輪 廓 線隱 藏

線投 影 線中 心 線 。  

9 5 . ( 3 )  水 平 尺 度 標 註 時 ， 其 尺 度 數 字 應 寫 在 尺 度 線左 方右 方上 方下

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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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6 . ( 3 )  左 圖 中 「 ψ 」 表 示角 度半 徑直 徑坡 度 。  

9 7 . ( 3 )  依 C N S 規 定 ， 公 制 三 角 形 螺 紋 的 符 號 為 T r  B u  M  R d 。  

9 8 . ( 4 )  一 般 汽 機 車 之 避 震 器 中 ， 用 於 達 到 避 震 效 果 的 是齒 輪軸 承螺 釘

彈 簧 。  

9 9 . ( 2 )  一 般 須 上 發 條 使 用 之 玩 具 中 ， 最 主 要 的 彈 簧 件 是壓 縮 彈 簧蝸 旋 彈

簧拉 伸 彈 簧扭 轉 彈 簧 。  

1 0 0 . ( 3 )  螺 紋 表 示 法「 M 1 2 × 1 . 2 5 」， 其 中 M 表 示 公 制 梯 形 螺 紋 1 2 表 示 螺

紋 長 度 1 . 2 5 表 示 螺 距 1 . 2 5 表 示 螺 紋 精 度 等 級 。  

1 0 1 . ( 2 )  左 圖 兩 端 均 為 螺 紋 的 圓 桿 稱 為螺 釘螺 樁螺 栓

螺 帽 。  

1 0 2 . ( 2 )  下 列 螺 紋 表 示 ， 何 者 為 正 確  

    。  

1 0 3 . ( 2 )  螺 釘 的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
1 0 4 . ( 1 )  彈 簧 的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
1 0 5 . ( 4 )  軸 承 的 立 體 圖 為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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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 

1 0 6 . ( 3 )  螺 帽 的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
1 0 7 . ( 2 )  齒 輪 的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
1 0 8 . ( 4 )  軸 承 號 碼 # 6 2 0 6 ， 其 內 孔 直 徑 為 6 2  2 0  6  3 0  m m 。  

1 0 9 . ( 1 )  左 圖 彈 簧 符 號 是 表 示壓 縮 彈 簧扭 轉 彈 簧拉 伸 彈 簧疊

板 彈 簧 。  

1 1 0 . ( 2 )  保 特 瓶 蓋 內 所 使 用 的 螺 紋 是梯 形 螺 紋圓 螺 紋方 牙 螺 紋公 制 三

角 螺 紋 。  

1 1 1 . ( 4 )  依 C N S 規 定 ， 表 示 圓 弧 半 徑 的 符 號 是φＤＣＲ 。  

1 1 2 . ( 3 )  中 心 線 的 延 長 線 可 以 代 替尺 度 線輪 廓 線尺 度 界 線剖 面 線 。  

1 1 3 . ( 2 )  圓 弧 如 以 半 徑 標 註 時 ， 則 指 此 圓 弧 所 對 的 圓 心 角 未 超 過 9 0 ° 1 8 0 °

 2 7 0 ° 3 6 0 ° 。  

1 1 4 . ( 2 )  左 圖 中 尺 度 「 ( 8 ) 」 表 示主 要 尺 度參 考 尺 度暫 時 尺

度修 正 尺 度 。  

1 1 5 . ( 4 )  依 C N S 規 定 ， 尺 度 線 是 使 用虛 線細 鏈 線輪 廓 線細 實 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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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6 . ( 3 )  依 C N S 規 定 ， 若 球 面 的 直 徑 為 2 0 m m ， 則 應 標 註 為  

    。  

1 1 7 . ( 2 )  正 確 的 圓 孔 中 心 距 離 標 註 方 式 為  

    。  

1 1 8 . ( 3 )  尺 度 線 是 圓 弧 者 為直 徑半 徑角 度弦 長 。  

1 1 9 . ( 3 )  一 般 機 車 避 震 器 所 使 用 的 彈 簧 是扭 轉 彈 簧拉 伸 彈 簧壓 縮 彈 簧

渦 旋 彈 簧 。  

1 2 0 . ( 1 )  垂 直 尺 度 標 註 時 ， 其 尺 度 數 字 的 位 置 寫 在 尺 度 線 的左 方右 方上

方下 方 。  

1 2 1 . ( 4 )  下 圖 尺 度 標 註 中 ， 符 號 「 □ 」 是 表 示正 方 形 對 角 長 2 0 圓 直 徑 2 0

圓 半 徑 2 0 正 方 形 對 邊 長 2 0 。  

 

1 2 2 . ( 1 )  未 按 比 例 繪 製 的 尺 度 標 示 為  

    。  

1 2 3 . ( 1 )  記 入 尺 度 時 ， 數 字 方 向 應 與 尺 度 線 成垂 直平 行傾 斜倒 置 。  

1 2 4 . ( 4 )  虛 擬 視 圖 所 用 的 線 條 為粗 實 線細 實 線虛 線細 鏈 線 。  

1 2 5 . ( 4 )  工 程 製 圖 所 用 之 線 條 粗 細 ， 其 相 鄰 兩 等 級 間 為等 差 級 數 ， 公 差 0 . 1

等 差 級 數 ， 公 差 等 比 級 數 ， 公 比 0 . 1 等 比 級 數 ， 公 比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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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( 4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
2 . ( 3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
3 . ( 1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
4 . ( 2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
5 . ( 3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
6 . ( 4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
7 . ( 2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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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( 3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
9 . ( 1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
1 0 . ( 2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
1 1 . ( 3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

 。  

1 2 . ( 4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

 。  

1 3 . ( 1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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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 ( 2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
1 5 . ( 4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
1 6 . ( 2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
1 7 . ( 3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
1 8 . ( 2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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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. ( 4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
2 0 . ( 2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

 。  

2 1 . ( 1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
2 2 . ( 3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

 。  

2 3 . ( 4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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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4 . ( 1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
2 5 . ( 3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
2 6 . ( 2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
2 7 . ( 4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
2 8 . ( 2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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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9 . ( 4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
3 0 . ( 3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
3 1 . ( 1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
3 2 . ( 1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
3 3 . ( 3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

 。  

3 4 . ( 1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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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 

3 5 . ( 2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

 。  

3 6 . ( 4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
3 7 . ( 1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
3 8 . ( 2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
3 9 . ( 4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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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 

4 0 . ( 2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
4 1 . ( 3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
4 2 . ( 3 )  左 圖 正 確 之 立 體 圖 為   

。  

4 3 . ( 2 )  下 圖 中 可 摺 成 正 六 面 體 者 為  

 。  

4 4 . ( 3 )  下 圖 中 可 摺 成 正 六 面 體 者 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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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 

4 5 . ( 1 )  下 圖 中 可 摺 成 正 六 面 體 者 為   

。  

4 6 . ( 4 )  下 圖 中 可 摺 成 正 六 面 體 者 為  

 。  

4 7 . ( 2 )  下 圖 中 可 摺 成 正 六 面 體 者 為   

。  

4 8 . ( 3 )  ( 刪 題 ) 下 圖 中 可 摺 成 正 六 面 體 者 為  

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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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9 . ( 3 )  下 圖 中 可 摺 成 正 六 面 體 者 為   

。  

5 0 . ( 2 )  下 圖 中 可 摺 成 正 六 面 體 者 為  

 。  

5 1 . ( 1 )  下 圖 中 可 摺 成 正 六 面 體 者 為  

 。  

5 2 . ( 3 )  下 圖 中 可 摺 成 正 六 面 體 者 為   

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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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3 . ( 1 )  下 圖 中 可 摺 成 正 六 面 體 者 為  

 。  

5 4 . ( 4 )  下 圖 中 可 摺 成 正 六 面 體 者 為  

 。  

5 5 . ( 2 )  下 圖 中 可 摺 成 正 六 面 體 者 為   

。  

5 6 . ( 4 )  下 圖 中 可 摺 成 正 六 面 體 者 為  

    。  

5 7 . ( 3 )  下 圖 中 可 摺 成 正 六 面 體 者 為  

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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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8 . ( 2 )  下 圖 中 可 摺 成 正 六 面 體 者 為  

 。  

5 9 . ( 2 )  下 圖 中 可 摺 成 正 六 面 體 者 為  

 。  

6 0 . ( 1 )  下 圖 中 可 摺 成 正 六 面 體 者 為  

 。  

6 1 . ( 2 )  ( 刪 題 ) 下 圖 中 可 摺 成 正 六 面 體 者 為  

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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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2 . ( 2 )  下 圖 中 可 摺 成 正 六 面 體 者 為   

。  

6 3 . ( 2 )  下 圖 中 可 摺 成 正 六 面 體 者 為  

 。  

6 4 . ( 2 )  下 圖 中 可 摺 成 正 六 面 體 者 為   

。  

6 5 . ( 1 )  下 圖 中 可 摺 成 正 六 面 體 者 為  

 。  

6 6 . ( 4 )  下 圖 中 可 摺 成 正 六 面 體 者 為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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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 

6 7 . ( 4 )  左 圖 摺 合 後 正 確 的 六 面 體 為  

 。  

6 8 . ( 2 )  左 圖 摺 合 後 正 確 的 六 面 體 為  

 。  

6 9 . ( 4 )  左 圖 摺 合 後 正 確 的 六 面 體 為  

 。  

7 0 . ( 3 )  左 圖 摺 合 後 正 確 的 六 面 體 為  

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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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1 . ( 4 )  左 圖 摺 合 後 正 確 的 六 面 體 為  

 。  

7 2 . ( 3 )  左 圖 摺 合 後 正 確 的 六 面 體 為  

 。  

7 3 . ( 2 )  左 圖 摺 合 後 正 確 的 六 面 體 為  

 。  

7 4 . ( 4 )  左 圖 摺 合 後 正 確 的 六 面 體 為  

 。  

7 5 . ( 2 )  左 圖 摺 合 後 正 確 的 六 面 體 為  

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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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6 . ( 1 )  左 圖 摺 合 後 正 確 的 六 面 體 為  

 。  

7 7 . ( 3 )  左 圖 摺 合 後 正 確 的 六 面 體 為  

 。  

7 8 . ( 4 )  左 圖 摺 合 後 正 確 的 六 面 體 為  

 。  

7 9 . ( 2 )  左 圖 正 確 的 展 開 圖 為  

 。  

8 0 . ( 3 )  左 圖 正 確 的 展 開 圖 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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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 

8 1 . ( 2 )  左 圖 正 確 的 展 開 圖 為  

 。  

8 2 . ( 4 )  左 圖 正 確 的 展 開 圖 為  

 。  

8 3 . ( 3 )  左 圖 正 確 的 展 開 圖 為  

 。  

8 4 . ( 3 )  左 圖 正 確 的 展 開 圖 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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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 

8 5 . ( 4 )  左 圖 正 確 的 展 開 圖 為  

 。  

8 6 . ( 3 )  左 圖 正 確 的 展 開 圖 為  

 。  

8 7 . ( 2 )  左 圖 正 確 的 展 開 圖 為  

 。  

8 8 . ( 3 )  左 圖 正 確 的 展 開 圖 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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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 

8 9 . ( 4 )  左 圖 正 確 的 展 開 圖 為  

 。  

9 0 . ( 3 )  左 圖 正 確 的 展 開 圖 為  

 。  

9 1 . ( 1 )  左 圖 正 確 的 展 開 圖 為  

 。  

9 2 . ( 2 )  左 圖 正 確 的 展 開 圖 為  

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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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3 . ( 1 )  左 圖 正 確 的 展 開 圖 為  

 。  

9 4 . ( 3 )  左 圖 正 確 的 展 開 圖 為  

 。  

9 5 . ( 2 )  左 圖 正 確 的 展 開 圖 為   

。  

 

 

1 5 2 0 0 電 腦 輔 助 立 體 製 圖  丙 級  工 作 項 目 0 4 ： 工 業 安 全 與 衛 生  

 

1 . ( 3 )  安 全 門 與 工 作 地 點 之 距 離 不 得 超 過 1 5 公 尺 2 5 公 尺 3 5 公 尺 4 5

公 尺 。  

2 . ( 2 )  泡 沫 滅 火 器 藥 劑 有 效 時 限 為半 年一 年二 年三 年 。  

3 . ( 2 )  人 工 呼 吸 法 的 速 率 應 以 每 分 鐘 5 次 1 5 次 2 5 次 3 0 次  為 原 則 。

4 . ( 2 )  使 用 止 血 帶 止 血 ， 應 間 隔 5 ～ 1 0 分 1 0 ～ 1 5 分 1 5 ～ 2 0 分 2 0 ～

2 5 分  鬆 綁 一 次 。  

5 . ( 1 )  物 品 不 可 堆 放 在 緊 急 出 口 前 1 公 尺 以 內 2 公 尺 以 內 3 公 尺 以 內

5 公 尺 以 內 。  

6 . ( 4 )  撲 救 電 氣 設 備 火 災 之 滅 火 劑 應 使 用水泡 沫乾 粉二 氧 化 碳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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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( 2 )  輕 傷 害 係 指 損 失 工 作 不 超 過半 日一 日二 日三 日 。  

8 . ( 3 )  勞 工 噪 音 暴 露，其 八 小 時 日 時 量 平 均 音 壓 級 不 得 超 過 7 0 分 貝 8 0 分

貝 9 0 分 貝 1 0 0 分 貝 。  

9 . ( 2 )  事 業 單 位 工 作 場 所 發 生 職 業 災 害 之 罹 災 人 數 在 三 人 以 上 時，雇 主 應 於

1 2  2 4  4 8  7 2  小 時 內 報 告 檢 查 機 構 。  

1 0 . ( 1 )  依 勞 工 安 全 衛 生 法，勞 工 不 參 加 雇 主 所 辦 理 之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練，依 法

可 處 罰 鍰三 千 元六 千 元九 千 元一 萬 元 。  

1 1 . ( 2 )  施 工 架 之 工 作 台 護 欄 高 度 不 得 低 於 6 0 公 分 7 5 公 分 9 0 公 分 1 0 5

公 分 。  

1 2 . ( 2 )  滅 火 器 放 置 時，其 上 端 高 度 不 得 超 過 1 公 尺 1 . 5 公 尺 2 公 尺 2 . 5

公 尺 。  

1 3 . ( 3 )  乾 粉 滅 火 器 藥 劑 有 效 時 限 為半 年一 年二 年三 年 。  

1 4 . ( 2 )  緊 急 事 故 出 口 之 安 全 門 ， 其 寬 度 不 得 小 於 0 . 8 公 尺 1 . 2 公 尺 1 . 6

公 尺 2 公 尺 。  

1 5 . ( 3 )  緊 急 事 故 出 口 之 安 全 門，其 高 度 不 得 小 於 1 公 尺 1 . 5 公 尺 2 公 尺

 2 . 5 公 尺 。  

1 6 . ( 4 )  工 業 事 故 預 防 標 示 ， 代 表 注 意 之 顏 色 為紅 色綠 色藍 色黃 色 。  

1 7 . ( 2 )  室 內 走 道 、 樓 梯 之 照 明 應 在 3 0  5 0  8 0  1 0 0  米 燭 光 以 上 。  

1 8 . ( 2 )  普 通 建 築 物 的 避 雷 針 保 護 角 不 超 過 3 0 度 6 0 度 9 0 度 1 2 0 度 。

1 9 . ( 3 )  瓦 斯 燃 燒 正 常 火 燄 顏 色 為紅 色白 色藍 色黃 色 。  

2 0 . ( 2 )  依 法 令 規 定 ， 應 設 避 雷 針 裝 置 之 一 般 建 築 物 高 度 為 1 0  2 0  4 0 

6 0  公 尺 以 上 。  

2 1 . ( 4 )  食 品 加 工 設 備 其 安 全 之 金 屬 材 質 為鋁鐵塑 鋼不 銹 鋼 。  

2 2 . ( 1 )  危 害 物 質 第 一 類 為爆 炸 物易 燃 液 體自 然 物 質放 射 性 物 質 。  

2 3 . ( 2 )  工 業 事 故 預 防 標 示 ， 紅 色 代 表安 全危 險注 意禁 止 。  

2 4 . ( 2 )  工 作 環 境 中，有 害 物 侵 入 人 體 的 最 主 要 途 徑 是口 服呼 吸輻 射皮

膚 接 觸 。  

2 5 . ( 2 )  高 溫 工 作 ， 勞 工 每 日 工 作 時 間 不 得 超 過 4 小 時 6 小 時 8 小 時

1 0 小 時 。  

2 6 . ( 1 )  表 皮 有 紅 、 腫 、 熱 、 痛 現 象 ， 屬 於一 度二 度三 度四 度  燒 傷 。

2 7 . ( 3 )  失 能 傷 害 是 受 傷 工 作 損 失 時 間 超 過 8 小 時 1 2 小 時 2 4 小 時 4 8

小 時 。  

2 8 . ( 4 )  導 致 意 外 事 故 最 主 要 的 原 因 是環 境 不 良技 術 不 佳管 理 不 當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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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疏 忽 。  

2 9 . ( 4 )  電 器 設 備 或 機 具 裝 接 地 線 的 主 要 目 的 是避 免 雷 擊防 止 爆 炸消 除

靜 電防 止 感 電 。  

3 0 . ( 2 )  安 全 衛 生 標 示 的 圖 形 中 「 正 三 角 形 」 代 表禁 止警 告注 意說 明 。

3 1 . ( 3 )  身 體 吸 收 輻 射 劑 量 的 單 位 是侖 琴居 里侖 目雷 得 。  

3 2 . ( 3 )  口 對 口 人 工 呼 吸 法，如 患 者 為 小 孩，每 分 鐘 施 行 次 數 為 1 0 次 1 5 次

 2 0 次 2 5 次 。  

3 3 . ( 3 )  依 據 「 勞 工 健 康 管 理 規 則 」 ， 未 滿 3 0 歲 之 一 般 作 業 勞 工 ， 定 期 健 康 檢

查 應每 一 年每 二 年每 三 年每 四 年  一 次 。  

3 4 . ( 1 )  用 來 表 示 人 耳 所 能 感 受 之 音 壓 的 單 位 為分 貝焦 耳米 燭居 里 。  

3 5 . ( 4 )  電 腦 室 擺 設 最 適 合 的 滅 火 劑 是乾 粉 滅 火 劑泡 沫 滅 火 劑水 溶 劑 滅

火 劑二 氧 化 碳 滅 火 劑 。  

3 6 . ( 2 )  安 全 衛 生 顏 色 中，代 表「 救 護 及 安 全 」的 是黃 色綠 色橙 色藍 色。

3 7 . ( 2 )  高 壓 電 線 路 與 房 屋 最 小 水 平 間 隔 應 保 持 0 . 5 公 尺 1 . 5 公 尺 2 . 5 公

尺 3 . 5 公 尺 。  

3 8 . ( 4 )  點 火 的 最 低 溫 度 為燃 點沸 點露 點閃 火 點 。  

3 9 . ( 2 )  從 事 輻 射 工 作 人 員，每 小 時 的 容 許 輻 射 劑 量 為 1 . 5  2 . 5  3 . 5  4 . 5

毫 侖 目 。  

4 0 . ( 3 )  一 般 辦 公 場 所，所 需 最 少 照 明 度 為 1 0 0  2 0 0  3 0 0  4 0 0  米 燭 光。

 

 

1 5 2 0 0 電 腦 輔 助 立 體 製 圖  丙 級  工 作 項 目 0 5 ： 職 業 道 德  

 

1 . ( 3 )  智 慧 財 產 法 所 要 保 護 的 是社 會 利 益一 般 人 知 的 權 利人 類 腦 力 創

作 的 成 果消 費 樂 趣 。  

2 . ( 4 )  職 業 道 德 貴 在反 省技 術知 識實 踐 。  

3 . ( 3 )  尊 敬 客 戶 與 同 事 是 從 事 工 作 應 具 備 的 基 本技 能知 識態 度義 務 。

4 . ( 2 )  上 班 遲 到 遇 到 主 管 時 應打 招 呼 後 離 去主 動 說 明 遲 到 原 因裝 作 沒

看 見趕 快 避 開 。  

5 . ( 1 )  著 作 權 被 侵 害 時 ， 應 如 何 處 置 A . 向 調 查 局 檢 舉 ； B . 請 求 排 除 傷 害 ； C .

向 地 檢 署 按 鈴 告 訴；D . 向 內 政 部 著 委 會 告 發 B C  D C  A D  B D 。

6 . ( 2 )  勞 資 關 係 是 指 雇 主 與 勞 工 間 的利 益 分 配權 利 義 務分 工 合 作工

作 分 配  關 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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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( 2 )  在 工 作 場 合 上，坦 率 表 現 個 人 的 脾 氣 是英 雄 的 表 現不 成 熟 的 行 為

合 適 的受 歡 迎 的 。  

8 . ( 1 )  下 列 何 者 不 屬 於 勞 資 關 係 法 規社 團 法工 會 法勞 動 基 準 法團 體

協 約 法 。  

9 . ( 1 )  著 作 於 著 作 人 死 亡 後 四 十 年 至 五 十 年 間 首 次 公 開 者，著 作 財 產 權 之 存 續

期 間 為 1 0 年 1 2 年 5 0 年 6 0 年 。  

1 0 . ( 4 )  在 工 作 時 遇 有 困 難 應不 管 他丟 給 主 管拖 延 時 間請 教 有 經 驗 的

同 仁 或 主 管 。  

1 1 . ( 1 )  製 版 人 之 權 利 ， 自 製 版 完 成 時 起 算 ， 可 存 續 幾 年 1 0 年 2 0 年 3 0

年 4 0 年 。  

1 2 . ( 1 )  如 果 利 用 他 人 著 作 者 ， 未 明 示 其 出 處 者 ， 得 科 以 新 台 幣 5 萬 元 1 0

萬 元 1 5 萬 元 2 0 萬 元  以 下 罰 金 。  

1 3 . ( 2 )  張 三 購 買 一 套 正 版 軟 體 且 自 行 備 份 存 檔，數 日 後 張 三 再 將 此 正 版 軟 體 賣

給 李 四 ， 但 是 張 三 並 未 將 其 備 份 檔 銷 毀 。 其 行 為 依 著 作 權 法 ， 可 科 以 新

台 幣 3 萬 元 5 萬 元 1 0 萬 元 1 5 萬 元  之 罰 金 。  

1 4 . ( 4 )  錄 音 帶 、 C D 或 電 腦 程 式 之 重 製 物 等 ， 即 使 是 合 法 版 本 ， 原 則 上 仍 不 可

出 租，否 則 會 構 成 出 租 權 之 侵 害，依 法 得 處 6 年 4 年 3 年 2 年

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。  

1 5 . ( 1 )  公 司 員 工 所 拷 貝 的 軟 體 係 為 執 行 公 司 業 務，則 該 公 司 亦 可 能 被 處 以 新 台

幣 2 0 萬 元 3 0 萬 元 4 0 萬 元 5 0 萬 元  以 下 的 罰 金 。  

1 6 . ( 3 )  下 列 何 者 是 著 作 權 保 護 之 標 的表 格憲 法電 腦 程 式高 普 考 試 題 。

1 7 . ( 2 )  共 同 著 作 之 著 作 財 產 權，存 續 至 最 後 死 亡 之 著 作 人 死 亡 後 3 年 5 年

 1 0 年 1 2 年 。  

1 8 . ( 3 )  發 明 專 利 是 指 利 用 自 然 法 則 之 技 術 思 想 的 高 度 創 作，其 擁 有 之 專 利 權 為

申 請 日 起 1 0 年 1 2 年 2 0 年 5 0 年 。  

1 9 . ( 1 )  新 型 專 利 是 指 對 物 品 之 形 狀 、 構 造 或 裝 置 之 創 作 ， 其 專 利 期 為 1 0 年

 1 2 年 2 0 年 5 0 年 。  

2 0 . ( 2 )  新 式 樣 專 利 是 指 對 物 品 之 形 狀 、 花 紋 、 色 彩 或 其 結 合 之 創 作 ， 其 專 利 期

為 1 0 年 1 2 年 2 0 年 5 0 年 。  

2 1 . ( 3 )  未 經 發 明 專 利 權 人 同 意 逕 自 製 造 該 物 品，致 侵 害 其 專 利 權 者，可 科 以 新

台 幣 5 0 萬 元 3 0 萬 元 6 0 萬 元 4 0 萬 元  以 下 罰 金 。  

2 2 . ( 4 )  張 三 與 企 業 間 未 簽 署 保 密 合 約 ， 而 張 三 於 該 企 業 任 職 時 取 走 營 業 秘 密 ，

其 行 為 違 反 刑 法 規 定，可 處 以洩 漏 工 商 秘 密 罪重 製 罪竊 盜 罪背

信 罪 。  

2 3 . ( 1 )  張 三 與 企 業 間 簽 署 有 保 密 合 約，將 營 業 秘 密 交 付 第 三 者 時，可 能 違 反 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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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規 定 ， 可 處 以洩 漏 工 商 秘 密 罪重 製 罪竊 盜 罪背 信 罪 。  

2 4 . ( 3 )  消 費 者 購 買 綠 色 電 腦 的 好 處 是比 較 有 面 子趕 流 行善 盡 環 保 責 任

售 價 較 低 。  

2 5 . ( 2 ) 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綠 色 電 腦 的 特 色省 電美 觀低 幅 射無 污 染 。  

2 6 . ( 4 ) 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客 戶 流 失 的 因 素對 客 戶 態 度 馬 虎缺 乏 產 品 知 識處

理 太 慢態 度 積 極 。  

2 7 . ( 2 )  下 列 何 者 不 得 為 著 作 權 之 標 的電 腦 程 式憲 法攝 影 作 品錄 音 著

作 。  

2 8 . ( 4 )  下 列 何 者 受 著 作 權 法 所 保 障法 律公 式高 普 考 試 題音 樂 著 作 。  

2 9 . ( 4 ) 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屬 於 智 慧 財 產 權商 標 權專 利 法著 作 權法 律 。  

3 0 . ( 1 )  著 作 權 應 向內 政 部司 法 部教 育 部交 通 部  之 著 作 委 員 會 申 請 。

3 1 . ( 3 )  下 列 何 者 不 屬 於 工 業 財 產 權專 利商 標表 格營 業 秘 密 。  

3 2 . ( 3 )  下 列 何 種 情 況 是 工 作 時 不 該 有 的 行 為認 真 工 作替 公 司 開 源 節 流

打 電 話 與 朋 友 聊 天準 時 上 班 。  

3 3 . ( 4 )  上 班 時 間 如 有 私 事 需 要 外 出 處 理 時，不 該 有 的 作 法請 假向 主 管 說 明

利 用 午 休 時 間 外 出偷 偷 離 開 。  

3 4 . ( 1 )  張 君 為 公 司 設 計 了 一 款 新 的 布 料 花 紋，應 申 請 何 種 專 利新 式 樣新 型

專 利發 明 專 利商 標 。  

3 5 . ( 2 )  李 四 將 門 把 手 的 內 部 機 構 稍 作 修 改，應 申 請 何 種 專 利新 式 樣新 型 專

利發 明 專 利商 標 。  

3 6 . ( 3 )  愛 迪 生 發 明 了 電 燈，他 應 該 申 請 何 種 專 利新 式 樣新 型 專 利發 明 專

利商 標 。  

3 7 . ( 3 )  張 君 研 究 出 雷 射 加 工 法，他 應 該 申 請 何 種 專 利新 式 樣新 型 專 利發

明 專 利商 標 。  

3 8 . ( 4 )  下 列 物 品 何 者 可 申 請 新 式 專 利電 子 電 路 佈 局國 旗不 動 產球 桿 。

3 9 . ( 1 )  未 經 新 式 樣 專 利 權 人 同 意 製 造 該 物 品，以 致 侵 害 其 專 利 權 者，可 處 一 年

以 下 有 期 徒 刑、拘 役 或 科 或 併 科 新 台 幣 6 萬 元 5 萬 元 4 萬 元 3

萬 元  以 下 罰 金 。  

4 0 . ( 4 )  下 列 何 者 是 維 護 著 作 權 法 的 正 確 行 為販 售 盜 錄 的 光 碟購 買 非 法 軟

體未 付 權 利 金 ， 逕 自 播 放 影 片 營 利購 買 正 版 音 樂 光 碟 。  

 


